                                常见狗屠宰销售相关问题
                     

1. 我国没有法律法规禁止销售狗肉，是否正确？ 错误。  

我国《动物防疫法》，《食品安全法》，《食药监法》、《刑法》都禁止销售狗肉。 

1） 2020年5月29日，农业农村部将狗和猫移出《传统禽畜资源目录》， 特化为伴侣动物，不再作为禽畜管理。 我国的《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 禁止屠宰、经营、运输下列动物和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下列动物产品：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狗不是禽畜，我国没有狗的屠宰检疫规程，也没有任何机构可以违法出具狗的屠宰检疫报告， 任何城市都不可以设立狗的集中屠宰场，任何商家都不可以私自屠宰没有屠宰检疫报告的狗和猫， 不可以销售没有屠宰检疫报告的狗肉。  

2）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禁止生产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的肉类。 狗不是禽畜，不是肉类加工的原料，没有检疫规程因而也禁止进行销售。 
《食品安全法》第五十条，食品生产者采购食品原料，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对无法提供合格证明的食品原料，应当按照食品安全标准进行检验；不得采购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食品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原料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餐饮企业不得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 
我国从来就没有制订过狗肉的食品安全标准，任何商家都无法提供狗肉的安全合格证明，无法保证
他销售的狗肉对人体无害，所以任何餐饮企业不得采购狗肉。

 3）   根据《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所有经营项目必须获得经营许可， 进行备案。 所
有销售狗肉的餐厅和狗肉批发零售商贩申请的都是禽畜肉类的食品经营许可，他们都没有狗肉的经营项目许可，都
属于隐瞒真相申请食品经营许可证，其许可证应该吊销，并且一年内禁止继续申请。  

4）《刑法》第143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处三年以下尤其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 

5） 《刑法》144条， 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 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尤其徒刑， 并处罚金。 
6）食药监法（2018）12号文。 
我国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安部印发关于加大食品药品安全执法力度严格严格落实食品药品违法行为处罚到人的规定的通知中， 食药监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具体情形第一条，就是未依法取得许可（食品安全法122条）。 

2. 法律没有明文禁止销售狗肉，法无禁止皆可为，这个说法是否正确？ 错误。 
《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 明确禁止屠宰依法应当检疫而没有检疫的动物。 
狗的养殖场， 屠宰场， 狗肉档， 狗肉馆， 狗车， 屯狗点，都是违法的黑色产业链。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禁止生产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的肉类。

我国法律也没有明文禁止杀人， 为什么我们说杀人是违法犯罪呢？法无禁止皆可以解释的是私权利，不是社会活动。相反， 我国法律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对其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负责。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诚信自律，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1）  狗肉是不是肉类加工的合法原料？不是，狗肉属于食品安全法上的非食品原料。 
根据《2023肉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 只有禽畜才可以作为肉制品加工原料，狗和猫自从2020年5月29日
被农业农村部移出传统禽畜资源目录， 不再是禽畜 ，不可以作为肉制品生产原料，属于食安法的非食品原料。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禁止生产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的肉类。

2） 没有狗肉加工许可证， 也可以生产加工狗肉吗？不可以。 我国对肉类屠宰加工实行经营许可制度。根据我国2023年6月1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8号文，《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 申请食品经营许可证， 应当提供进货查验记录， 第五十三条， 许可申请人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食品经营许可的， 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 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食品经营许可。   
3） 如果法无禁止皆可为，我可以申请一个狗肉生产加工的许可证吗？ 多个食品监督管理局回复，不可以。
4） 没有屠宰检疫规程的野生动物和老鼠， 是不是也可以随意屠宰销售？ 
5） 农业农村部说， 随着我国社会文明进步，将狗特化为伴侣动物， 不宜将狗列入畜禽管理。 连畜禽屠宰都需要检疫报告， 伴侣动物屠宰反而不需要检疫报告，就可以任意屠杀了？ 这是社会的文明进步吗？
6） 农业农村部多次明确表示我国没有肉用犬的品种。所有的狗都是伴侣动物，不是只有家里养的宠物狗才叫伴侣动物。 养殖场的狗， 屠宰场的狗， 都是伴侣动物， 不是食用犬。 

2. 吃狗肉是我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

请不要抹黑我国的传统文化， 那只是一小部分人的陋习而已。  我国农业农村部已经从国家层面将狗和猫特化为伴侣动物。 
为什么我国连一粒糖一块饼干都有食品安全标准，唯独没有狗肉的食品安全标准呢？     为什么我国有猪和牛等禽畜动物的屠宰检疫规程， 却从来没有狗的屠宰检疫规程呢？
农业农村部反复强调我国没有食用犬的品种，不宜出台犬的屠宰检疫规程，因此， 任何屠宰场都不可能获得狗和猫的屠宰检疫报告，任何对犬猫的屠宰行为都是违法行为。动物防疫法第29条， 明确禁止屠宰依法应当检疫而没有检疫的动物。 
   2018年春节， 习近平主席发表讲话称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我们习惯称他们为忠犬，瑞犬， 义犬。2022年国家教育部将救助流浪动物列入小学生义务教育劳动课程， 从小培育小学生要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善待动物。    

3. 运输销售活狗违反哪些法律法规？

 违反动物防疫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第三条，第四十九条，第五一条，第五十二条。必须依据第97条处罚，严重事情交由公安机关依据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判刑。
 动物防疫法第十七条， 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履行动物疫病强制免疫义务， 按照强制免疫计划和技术规范， 对动物实施免疫接种，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免疫档案，保证可溯源。 
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 禁止屠宰经营运输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 
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九条， 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之前货主应当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 
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一条， 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 以及用于科研展示演出和比赛等非食用性动物，应当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 应当附有检疫证明， 检疫标志。 
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二条， 经航空铁路道路水路运输动物和动物产品的， 托运人托运时应当提供检疫证明， 没有检疫证明的， 承运人不得承运。 
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个人及车辆， 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 妥善保存行程路线和托运人提供的动物名称、检疫证明编号、数量等信息。 

第九十七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动物和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其中依法应当检疫而未检疫的，依照本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罚。

　　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人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从事相关活动；构成犯罪的，终身不得从事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等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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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该狗肉馆有营业执照， 合法经营， 所销售狗肉有合法来源，这个说法正确吗？ 

没有狗肉的经营许可证就不是合法经营， 没有屠宰检疫报告就是不可溯源，就等于没有合法来源！ 
  
 根据《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所有经营项目必须获得经营许可， 进行备案。 所
有销售狗肉的餐厅和狗肉批发零售商贩都没有狗肉的经营项目许可，都没有进行备案， 属于超
范围经营。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禁止生产经营未按规定进行
检疫的肉类。
 狗不是禽畜，不是农产品， 属于食品安全法上的非食品原料。 只有禽畜的肉才可以作为肉制品
加工的原料， 狗不是禽畜， 不可以作为肉类加工的原料。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餐饮企业不得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 
我国从来就没有制订过狗肉的食品安全标准，任何商家都无法提供狗肉的安全合格证明，无法保证
他销售的狗肉对人体无害，所以任何餐饮企业不得采购狗肉。

 合法来源，不是说你有一张收据就叫做合法来源， 你必须要有狗的免疫档案才叫合法来源。 

 动物防疫法第十七条， 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履行动物疫病强制免疫义务， 按照强制免疫计
划和技术规范， 对动物实施免疫接种，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免疫档案，保证可溯源。
 

5. 对于销售狗肉的违法行为， 我国现行法律有哪些处罚依据 ？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明知从事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仍为其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其他条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与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属于《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尚不构成犯罪的，公安机关可以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
　　一是违法行为涉及的产品货值金额2万元以上的；　　二是违法行为持续时间3个月以上的；
一个狗肉档或者屯狗点杀狗点连续销售狗肉涉及2万元以上， 或者是持续违法时间超过3个月， 就属于“情节严重”， 可以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公安机关可以处以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罚金。 
     根据《刑法337》猫狗运输和私屠滥宰行为属于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 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根据《刑法》143条， 对于严重的违反食安法的行为， 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后果特别严重的， 应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